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等法律、法规文件精神；2.全面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3.负责教育信息的基本统计与分析；4.职责范围内归口管理本乡镇教育经费统计及其教职工待遇核发等；5.指导本乡镇所辖学校的规范性日常业务处理能力及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6.完成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南湾乡中心学校下设南湾乡南湾学校、南湾乡南湾完全小学、南湾乡江东学校，南湾乡南湾中心幼儿园共有在职在编人员56人，退休教师38人，遗属补助人员6人，学生人数309人，幼儿人数69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883.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835.5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47.64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883.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34.74万元，项目支出48.4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276.45万元，较预算增加393.31万元，总支出1276.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29.89万元，占总支出的96.35％；项目支出46.56万元，占总支出的3.6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南湾完小公租房建设支出增加，导致预算与决算产生差异。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39.54万元，其中：货物0万元，工程134.54万元，服务0万元，授予小微企业5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399.59万元，负债总额41.88万元，净资产1357.7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371.92万元，在用资产1371.92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财政供养56人，部门单位履职运转予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100%，各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学校正常运转；教职工的相关待遇予以保障；保障校园安全，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推进教师培训发展；完成相关教育教学延伸性服务工作。各项指标较好完成。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学生资助经费11.38万元，用于弥补贫困学生生活费已经足额在12月16日全部打入学生监护人一卡通账户。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教师住房及学生宿舍条件有待改善，学校基础设施配备不足，尚需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硬件设施还要进一步完善。

改进措施

多渠道筹措资金，完善学校配套设备。

健全民主议事制度，做好校务公开和民主评议工作。

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使绩效评价更加合理化、公开化、透明化。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衡东县南湾乡中心学校
                        2025年5月23日

